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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政府关于印发苏州市金融支持制造业发展
若干具体政策的通知

各市、区人民政府，苏州工业园区、苏州高新区、太仓港口管委

会；市各委办局，各直属单位，各金融机构：

《苏州市金融支持制造业发展若干具体政策》已经市政府第

36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苏州市人民政府

2018 年 4 月 25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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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市金融支持制造业发展
若干具体政策

为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，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全

国、全省金融工作会议要求，进一步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，加

强金融对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的支持力度，特制定以

下政策。

第一条 在苏州市行政区域内依法注册成立，具备独立法人

资格的融资性担保机构和再担保机构，为“在苏州综合金融服务

平台注册，经查询苏州地方企业征信系统，行业分类为制造业且

信用评分在 600 分以上（含）”的企业，提供融资性担保业务且

费率不高于 1.5%的，可享受以下政策：

（一）业务补助：按照年平均在保余额的 1%给予补助。

（二）风险代偿：政策执行期内，担保机构新发生业务出现

损失，对其年平均在保余额 1%（含）范围内的实际损失，按照 30%

进行风险代偿，对单一机构的年度代偿总额不超过 500 万元。

（三）本条政策涉及的奖补资金由苏州市和各市（区）财政

按 1:1 的比例分担，其中各市（区）财政负担部分根据相应制造

业企业的注册地划定。

（四）业务补助政策与现行政策重叠部分，以本条政策为准。

风险代偿政策与《苏州市金融支持企业自主创新行动计划

（2015～2020）》中“信保贷”政策交叉部分，不重复享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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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条 当年度对制造业企业信贷投放较上年度实现正增

长的银行业金融机构，根据其向“苏州综合金融服务平台注册，

经查询苏州地方企业征信系统，行业分类为制造业且信用评分在

600 分以上（含）”的企业信贷投放情况，以苏州市级分行为单

位进行排名，按照排名顺序给予奖励。

（一）排名依据。按照以下计算公式，得分从小到大排列确

定排名：信贷余额排名×0.3＋信贷增量排名×0.3＋信贷增幅排

名×0.4。

（二）奖励等次。根据排名计算公式分别计算所在档次内的

排名，并确定相应奖励等次。

分档依据：

年末制造业贷款余额
排名 奖励等次

第 1～3 名 一等奖
200 亿以上（含）

本档内其余名次 二等奖

第 1～2 名 一等奖

第 3～4 名 二等奖100 亿（含）～200 亿

本档内其余名次 三等奖

第 1 名 一等奖

第 2 名 二等奖50 亿（含）～100 亿

本档内其余名次 三等奖

第 1 名 二等奖
10 亿（含）～50 亿

第 2～6 名 三等奖

10 亿以下 第 1～6 名 三等奖

（三）奖励金额。获一等奖的机构每家奖励 200 万元；获二

等奖的机构每家奖励150万元；获三等奖的机构每家奖励50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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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条政策涉及的奖补资金由苏州市级财政负担。

（四）其他事项。当年度对制造业企业信贷投放较上年度负

增长的机构，不参与排名，不享受奖励。

对于制造业贷款余额上台阶的机构，可按其贡献程度酌情给

予提级奖励。

第三条 本政策执行期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，至 2020 年 12

月 31 日止。

融资性担保业务按照以下标准确定奖励执行范围：2018 年 1

月 1 日前签订担保合同的业务，不纳入奖励政策执行范围；2018

年 1 月 1 日起签订担保合同的业务，纳入奖励政策执行范围，合

同存续期超过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，自 2021 年 1 月 1 日起，不

再纳入奖励政策执行范围。

第四条 本政策由苏州市政府金融工作办公室和市财政局

负责具体解释工作。

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 年 4 月 26 日印发


